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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于召开 2007

年第二次临时度股东大会会议安排如下：  

（一）会议时间：2007 年 12 月 8 日（星期六）上午 9：00 

（二）会议地点：武汉市洪山区华光大道 1 号东湖高新大楼五楼会议室； 

（三）会议内容： 

1、义马环保电力有限公司承诺“在义马铬渣综合治理发电工程”项

目建成后，追加该项目形成的固定资产为中国农业银行义马市支行人民

币陆亿伍千万元借款提供抵押担保。 

2、关于义马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向公司借款 1.1 亿元作为“次级债务”

的议案。 

3、公司承诺义马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在农行当年贷款本息偿清前不分

红。 

（四）出席会议对象：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07 年 12 月 3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也可以委

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和表决，该代理人可以不是公司股东。 

（五）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方式：请符合条件的股东，凭本人身份证、有效持股凭证和

法人单位证明（委托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有效持股凭证）办

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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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登记时间：2007 年 12 月 5 日上午 9：00 至 16：00； 

  3、会期半天，与会者食宿交通费自理。 

  4、登记地点：武汉市洪山区华光大道东湖高新大楼五楼董事会秘书

处 

联系人：李雪梅 

电话：027-87172003、027-87172021   传真：027-87172021 

 

委 托 书 授 权 

 

兹全权委托    先生 （女士）出席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二○○七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字、盖章）：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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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义马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借款新增事项的提案 

 

各位股东： 

 

鉴于 2007 年 11 月 21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义马环保电力有限公司与

中国农业银行义马市支行签署了关于义马铬渣综合治理发电工程 6.5 亿

元的《借款合同》，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义马市支行提出新增事项向各

位股东大会报告如下： 

 

一、有关决议情况 

1、董事会决议情况 

（1）2007 年 4 月 19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15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2007 年财务预算议案》其中： 全资子公司义马环保电力公司预计向

银行新增贷款 10 亿元、审议通过了《关于集团母公司向义马环保电力

有限公司提供 10 亿元贷款担保的议案》。 

（2）2007 年 10 月 30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20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集团母公司为义马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贷款提供

担保的议案》、《关于义马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向公司借款 1.1 亿元作为

“次级债务”的议案》。 

（3）2007 年 11 月 22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21 次会议对全资子公

司义马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借款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义马市支行关于借

款提出新增事项进行审议：拟同意义马环保电力有限公司承诺在“义马

铬渣综合治理发电工程”项目建成后，追加该项目形成的固定资产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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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农业银行义马市支行人民币陆亿伍千万元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拟同意

公司承诺义马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在农行当年贷款本息偿清前不分红。 

上述（2）、（3）事项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2007 年 5 月 16 日公司 200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全资子公司义

马环保电力公司向银行新增贷款 10 亿元，并由母公司提供 15 年期的全

额担保，该款项用于义马铬渣治理综合利用发电工程。 

 

上述相关决议内容详见 2007 年 4 月 21 日、5 月 17 日、11 月 1 日、

11 月 23 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借款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标的情况：借款金额人民币陆亿伍千万元 

2、合同双方：借款人：义马环保电力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贷款人：中国农业银行义马市支行 

3、合同主要条款 

借款种类：长期基本建设工程项目贷款； 

借款用途：义马铬渣综合治理发电工程及设备； 

借款利率：年贷款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

贷款的年基准利率；  

合同履行期限：10 年； 

借款担保：保证担保； 

违约责任：借款人未按约定归还借款本金的，贷款人对逾期借款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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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之日起在约定的借款执行利率基础上上浮百分之五十计收罚息；借

款人未按约定用途使用借款，贷款人对违约使用部分从违约使用之日起

在约定的借款执行利率基础上上浮百分之百计收罚息； 

其他约定事项： 

（1）分期还款计划； 

（2）借款人股东承诺：农行当年贷款本息偿清前不分红； 

（3）建设期办理在建工程保险、经营期办理财产保险，农行按贷

款比例受益； 

争议解决方式：在贷款人中国农业银行义马市支行住所地人民法院

提请诉讼；  

合同签署时间：2007 年 11 月 21 日； 

合同签署地点：中国农业银行义马市支行。          

4、前置条件： 

（1）本公司需承诺同意义马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在清偿中国农业银

行 6.5 亿元贷款之后向本公司偿还 1.1 亿元的借款。 

（2）义马环保电力有限公司需承诺“在义马铬渣综合治理发电工

程”项目建成后，追加该项目形成的固定资产为中国农业银行义马市支

行人民币陆亿伍千万元借款提供抵押担保。 

 

三、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担保合同履行后本公司 2007 年担保总额将达人民币 6.5 亿元，将占

母公司 2006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83.79%，占 2006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

会计报表净资产的 8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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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合同文本及附件。 

 

 

综合上述，提请股东大会批准以下事项： 

1、提请同意义马环保电力有限公司承诺“在义马铬渣综合治理发

电工程”项目建成后，追加该项目形成的固定资产为中国农业银行义马

市支行人民币陆亿伍千万元借款提供抵押担保。 

2、提请同意关于义马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向公司借款 1.1 亿元作为

“次级债务”的议案。 

3、提请同意公司承诺义马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在农行当年贷款本息

偿清前不分红。 

 

 

 

                            提案人：何文君 

   

                       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